江西省小型矿山设计能力认定(延续、年检)
申  请  表
申请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填表日期： 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
填报说明

1、申请书一式三份，必须如实填写，不得涂改和弄虚作假。

2、申请书要求用钢笔填写，字迹要端正、清楚、可打印，但不可复印。
3、法定代表人应与《企业法人营业执照》或《事业单位法人登记证书》上注册的法定代表人一致。
4、行政职务、技术职称均按本人最高的填写。
5、工作简介主要工作经历及业绩，现有工作能力等。如空间不够可另附页。
申请书必须附具的材料

1、《企业法人营业执照》或《事业法人登记证书》复印件一份。
2、法定代表人、技术负责人任职文件或复印件一份。

3、设计技术人员技术职称证书复印件，内容应包括：姓名、性别、年龄、职称、所学专业、毕业院校、毕业时间、从事主要专业、矿业法律法规熟悉程度、设计业务知识程度一份。
4、设计技术人员业务培训证书。

	申请单位
	名称
	

	
	法定代表人
	
	职务
	
	技术负责人
	职务
	

	
	
	
	职称
	
	
	职称
	

	
	地址
	
	邮编
	

	
	电话
	
	传真
	

	
	E-mail
	

	申请认定理由
	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	设计技术人员
	姓名
	专业
	职称
	工作简介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市国土资源、地矿局审批意见
	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	江西省矿业联合会认定意见
	

	
	

	
	


